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射箭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42项）
反曲弓（42项）
男子项目

 U18：1.个人70米排名赛（第一轮36支箭）

      2.个人70米排名赛（第二轮36支箭）

      3.个人50米排名赛（36支箭）

      4.个人30米排名赛（36支箭）

      5.个人单轮全能（144支箭）   

      6.团体单轮全能（3人*144支箭）
      7.个人淘汰赛、决赛（70米）
      8.团体淘汰赛、决赛（70米）

U16：1.个人60米排名赛（第一轮36支箭）

     2.个人60米排名赛（第二轮36支箭）

     3.个人50米排名赛（36支箭）

     4.个人30米排名赛（36支箭）

     5.个人单轮全能（144支箭）   

     6.团体单轮全能（3人*144支箭）
     7.个人淘汰赛、决赛（60米）
     8.团体淘汰赛、决赛（60米）

U14：1.个人全能144支箭（40米、40米、30米、30米）
     2.个人淘汰赛、决赛（30米）
     3.团体单轮全能（3人*144支箭）
     4.团体淘汰赛、决赛（30米）

女子项目

 U18：1.个人70米排名赛（第一轮36支箭）

      2.个人60米排名赛（第二轮36支箭）

      3.个人50米排名赛（36支箭）

      4.个人30米排名赛（36支箭）

      5.个人单轮全能（144支箭）   

      6.团体单轮全能（3人*144支箭）
      7.个人淘汰赛、决赛（70米）
      8.团体淘汰赛、决赛（70米）
U16：1.个人60米排名赛（第一轮36支箭）

     2.个人60米排名赛（第二轮36支箭）

     3.个人50米排名赛（36支箭）

     4.个人30米排名赛（36支箭）

     5.个人单轮全能（144支箭）   

     6.团体单轮全能（3人*144支箭）
     7.个人淘汰赛、决赛（60米）
     8.团体淘汰赛、决赛（60米）

U14：1.个人全能144支箭（40米、40米、30米、30米）
     2.个人淘汰赛、决赛（30米）
     3.团体单轮全能（3人*144支箭）
     4.团体淘汰赛、决赛（30米）

混合团体项目

 U18：1.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70米）
 U16 1.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60米）
二、运动员资格

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关于外省（市.区）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的有关规定。

三、参加办法

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关于外省（市.区）户籍运动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注册有关事宜的通知》（内体竞字〔2024〕5号）的有关规定。
运动员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含指纹信息)参赛。
赛前资格审查后，对报名人员进行公示，各参赛单位如有异议在公示期内向组委会提出书面说明，逾期不再受理运动员参赛资格问题。

参赛年龄
反曲弓：
U18组：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出生。
U16组：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出生。
U14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

参赛条件
1.运动员须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适合参加本项目比赛的体检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心电图、脑电图），带至赛区备查，缺失者不得参赛。
    2.运动员须在办理不低于4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运动意外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报到时交验保险单据复印件，未办理保险或缺失保险单据复印件者，不得参赛。
    3.赛前签署“免责协议书”“反兴奋剂协议书”，比赛期间运动员如出现意外伤、病、残事故，责任由所在代表单位及个人负责。
（六）领队会或赛前技术会议确定最终参赛运动员名单后，不得无故弃权。因受伤弃权者须出具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临场伤弃者需经确认并由裁判长签字。参赛运动员（队）如无故弃权，将取消该运动员（队）在本次比赛中已取得的所有成绩。
四、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射箭协会最新审定公布的《射箭竞赛规则》。

（二）比赛中运动员如虚报环值或脱靶未报告裁判，将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三）运动员比赛弓、箭器材自备，需符合射箭项目有关规定要求。各单位所有参赛人员必须按照《全国射箭比赛服装管理规定》统一着装，否则不允许进入场地比赛。

（四）参赛单位运动员.教练员必须按照《全国射箭比赛服装管理规定》统一着装。

（五）丙组测试项目及标准

1.测试项目

参与测试运动员在下列6个测试项目中选择3项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分数线18分，没有达到测试合格分数线无法参加比赛，测试项目在与报名表一同报送。

2.测试标准
	　　　　

分得分数

分值

　项目

得分
	50米/秒
	400米/秒
	立定跳远/厘米
	坐位体前屈/厘米
	平板支撑／秒
	俯卧撑/次/60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7.5
	8
	1:06.30
	1:18.10
	240
	200
	19.6
	22.7
	180
	170
	40
	35

	9
	7.7
	8.2
	1:11.30
	1:23.10
	226
	188
	15.8
	19.3
	170
	160
	35
	30

	8
	7.9
	8.8
	1:16.30
	1:28.10
	210
	174
	11.6
	15.9
	160
	150
	30
	25

	7
	8.9
	9.8
	1:21.30
	1:33.10
	190
	159
	5.1
	9.4
	150
	140
	26
	22

	6
	9.9
	10.8
	1:26.30
	1:38.0
	170
	144
	1.2
	2.9
	140
	130
	22
	18

	5
	10.1
	11.0
	1:31.30
	1:43.10
	165
	139
	-0.1
	2.1
	130
	120
	18
	16

	4
	10.3
	11.2
	1:36.30
	1:48.10
	160
	134
	-1.4
	1.3
	120
	110
	16
	12

	3
	10.5
	11.4
	1:41.30
	1:53.10
	155
	129
	-2.6
	0.5
	110
	100
	14
	10

	2
	10.7
	11.6
	1:45.30
	1:57.10
	150
	124
	-3.8
	-0.3
	100
	90
	12
	8

	1
	10.9
	11.8
	1:50.30
	2:00.00
	145
	119
	-5
	-1.1
	90
	80
	10
	5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六、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报名负责人需严格审核运动员报名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参赛组别、参赛项目)，确保准确无误，如因报名信息不准确导致运动员无法正常参赛由参赛单位自行担责任。

（二）运动员每个组别限报男、女运动员各5人。每个参赛队伍每个组别限报1队参加团体比赛。

（三）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到各参单位。

（四）各代表队比赛前2天报道，裁判长比赛前4天报道，裁判员比赛前3天报道。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一）如有申诉，须在该运动员比赛结束后15分钟内提出申诉要求，提出申诉的参赛队领队必须将签字的《申诉报告书》书面确认材料及申诉费人民币2000元交与本次比赛竞赛委员会。

（二）申诉成功，申诉费退回。申诉失败，申诉费不予退还。
九、赛风赛纪与反兴奋剂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